
协议书
甲方:上海亿采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简称乙方)    甲乙双方本着诚信和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,达成以下协议:

1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1.甲方代理乙方在上海注册公司(不涉及特种行业):

2甲方承诺的服务内容:A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、副本 B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、副本、IC卡 C、税务登记证正本、副本;；D..公章、法人章、股东章、财务章。E; 发票购买本
3.甲方向乙方收取全套费用人民币大写              ;

4.甲方承诺为乙方办好,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办好即退还除查名费(80元)外的一切费用,因乙方的原因,中途退出不办的,甲方概不退还预付款额。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乙方委托甲方在上海办理注册公司;

2.乙方提供法人和股东身份证原件各一张(需真实有效而且符合公司法的规定,未受法律监控与限制);

3.乙方需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供公司的查名名称3个以上(上海+名称+行业+有限公司);

4.法人和股东的出资比例各占多少(100%)如法人60%,股东40%;

5.公司具体经营范围;

6.工商和税务规定的其它事项;

备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付款方式
1.乙方首付     元(人民币)甲方开始办理查名,查名出来乙方付给甲方      元(人民币);剩余部分         元(人民币)待甲方税务（三证即营业执照、代码、税务）办好乙方一次性付清;

2.公司办好后,乙方在一个月内必须付清余款,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拖延付款。如乙方拒绝和拖延付款每天按10%交纳违约金作为甲方的经济赔偿(自税务登记之日起算)。

四、其他

1.本协议一式两份,双方各执一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自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;

2.双方协议事项全部履行后,该协议自动失效;

3.本未尽事宜,双方协商解决。
甲方(单位):上海亿采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乙方签名: 
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: 
甲方地址:上海莘庄七莘路182号              地址:
 B幢203-204室
电话:021-64923281  64923297(传真)         电话: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日

